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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从香港经深圳A区海关走私了价值50万元港币的照相器材。

深圳市A区公安分局经深圳市公安局批准，决定拘留狄某，

因狄某逃回香港而未果。1998年4月，狄某又从香港经福州

市B县走私汽车，价值达500万港制，B县公安局经福州市检察

院批准，拘留并逮捕了狄某。为狄某走私一案的管辖。深

圳A区公安分局与福州市B县公安局发生争执。 经有关部门协

调，管辖问题终获解决，最后由C市C法院审理此案。C法院

认为此案重大复杂，决定在案件开庭审判前，将案件分别报

送C市政府和上级法院审批。C市政府批复，港商狄某在C市

有巨额投资，应从轻判处，上级法院也对案件的处理提出了

一些具体意见。C法院审判委员会根据政府的批复和上级法

院的意见，对狄某走私一案作出了判决意见，合议庭在审理

过程中执行。 请问： （1） 对狄某走私一案，A区公安局和B

县公安局谁有管辖权？其法律依据是什么？ （2） 根据我国

划分瑾管辖的基本原则，狄某走私案应由谁管辖？简要说明

理由。 （3） 在C法院审理该案的过程中，C法院的做法有哪

些错误？ 这些错误违背了刑事诉讼的哪些基本制度？简要说

明理由。 答案 （1） A区公安分局与B县公安局均有管辖权其

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

的人民法院管辖。" （2） 我国划分刑事管辖的基本原则是，

有利于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审结案件。该案的犯罪人

和主要犯罪地均在B县，故应由B县公安局管辖。 （3） C法



院的错误有： ① C法院将案件报C市政府审批，这样做实际

上变成了由政府部门审理决定案件，违背了人民法院依法独

立审判的原则。 ② C 法院将案件报上级法院提出意见，这样

做实际上使二审变成了一审，损害了被告人上诉人权利，违

背了两审终审制。 ③ C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合议庭开庭审判前

讨论决定案件，这样做使合议庭开庭审理不能发挥作用，损

害了《刑事诉讼法》开庭审理中的调查辩论制度。 解题思路 

第（1）、（2）题均考管辖。涉及确定管辖权及划分管辖权

的基本原则，既考法律规定，又考法律原则。第（3）题考察

审判，具体为二独立审判原则。两审终审制度及合议庭在审

理案件中的作用，出题脉落较为清晰，考生在找出考查的知

识点，便能得出结论。 法理详解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

会场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

的规定》（以下简称《刑诉48条》）第2条规定："⋯⋯刑法

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犯罪由公

安机关管辖?quot.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是指公安机关，人

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立案受理刑事案件以及人民法院系

统内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制度。我国的刑事管辖分为

两类：一类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之间的职能

管辖；一类为各人民法院之间的审判管辖。《刑诉48条》的

规定明确划分了公、检、法的职能管辖范围，故本案由公安

机关管辖。 （2） 划分刑事诉讼管辖所依据的主要原则有：

①有利于准确及时查明案件事实，保证案件质量，实现《刑

事诉讼法》的任务；②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各司法机关的职

能作用和司法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③便于诉讼参与



人参与诉讼活动；④既要分工明确，又要留有余地，做到原

则性灵活性相结合，作为律师考试，答出其中的要点即可。 

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安机关对同一案件的管辖权的确定，应与

人民法院之间确定地区管辖的原则类似。《刑事诉讼法》

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

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

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其中犯罪地包括犯罪预备地，犯罪行为

实施地，犯罪结果发生地和销赃地。犯罪地几个人民法院辖

区的，这几个人民法院对案件都有管辖权。本案中，犯罪人

和主要犯罪地均在B县，故由B县公安局管辖更能准确及时查

明案件事实，保证案件质量，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所以应由B县公安局管辖。 （3）①《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

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

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

人的干涉。"这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正司法的首要前提

。具体而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处理案件时，

只服从法律。这一原则的重大意义在于；首先这一原则为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正确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创造了必要的

条件，排除了来自于社会的其他不正当干涉，保障了司法行

为的纯洁性，权威性，保证了司法行为的公正性；其次审判

权、检察权的独立行使还是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制约关

系得以形成的根本前提，从而为准确惩罚犯罪，充分保障人

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案中，C法院将案件报C市政府审批

，由行政机关影响审判结果，破坏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

的原则。 ②《刑事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

，实行两审终审制。"也就是，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经过两



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即告终结，第二审法院作出的一切判决或

裁定是立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法律规定的上诉权

人不得再对其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不得再按照上诉程序

对其提出抗诉。实行两审终审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既

可以及时审查和纠正下级法院的未生效的错误裁判，又有利

于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实行监督，使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与维护法制的严肃性相统一；其次，既方便诉讼参与

人就近参加诉讼，又有利于案件及时审结，使法院的判决和

裁定及时生效，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的诉讼任务。本案中，C法院将案件报上级法院提意见，使

二审实际上变成了一审，违背了两审审制，使被告人的上诉

权利落空。 ③法庭审判阶段最后应为评议和审判。评议是合

议庭组成人员在法庭审理的基础上，对案件的呈实和证据进

行分析，判断并依法对案件作出处理决定的诉讼活动。合议

庭诉讼的任务，《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根据已经查

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对被告人有罪或无罪，

犯的什么罪，适用什么刑罚以及执行方法，或者免除刑罚作

出判决。对于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有关经济赔偿问

题，一般也同时作出处理。《刑诉解释》第114条规定："合

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应当作出判决或者裁定。对下列

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可

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拟判处死

刑的；（二）合议庭成员意见有重大分歧的；（三）人民检

察院抗诉的；（四）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五）其他需

要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故合议庭在未经开庭审理，即

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使合议庭开庭审理形同虚设，不



能发挥合议庭作为基本审判组织的作用。 2． 刘林，某工厂

职工，曾荣获市劳动模范称号，为市人大代表。其妹刘红，

为其兄同一厂另一车间职工。刘红在劳动中和同车间职工赵

军培养了深厚的感情，遂至恋爱订亲，私下山盟海誓，愿永

为爱侣。但其兄刘林因平时工作关系和赵军曾结有私怨，当

得知其妹和赵军私订终身，十分气愤，便严令其妹不准与赵

军交往。同时刘林告诉刘红，说自己有一友人之弟王某在某

银行工作，人品好、工作优越，经济状况更是非一般人能比

，欲将某妹介绍给王某。刘红一听，一口拒绝，且继续同赵

军商议，二个想选定日期登记结婚，且欲瞒住其兄。不巧被

正路过二人身边的另一个人金某听去。金某和刘林系同一师

傅所教之师兄弟，一听此情，便去告诉刘林。刘林一听，怒

气上涌，手执一要粗木棍赶到刘红和赵军二人交谈处，将赵

军赶走，将其妹刘红强行带至家中，关在房里不准出门，刘

红深感其兄的蛮横无礼，又觉无法实现自己的爱情，十分绝

望，刘红本就是一个较偏执的女孩，一时想不开，便在房间

里悬梁自尽。刘林发现其妹自尽身亡，惊怒交加，顾不上安

排丧事，手持一把大型水果刀，到处寻找赵军，欲杀赵军给

其妹偿命。居委会干部李大妈为防止再闹出人命来，赶忙打

电话向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报，检察机关立即派人赶到现

场处理此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